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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師範學院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九十二年十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十分 

貳、地點：本校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曾校長憲政   紀錄：陳文正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列席人員：如簽到簿 

陸、推選校長遴選辦法修訂小組 辦理單位：人事室

案由：請推選七位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長遴選辦法之修訂小組，俾研擬相關

規定於 93 年 5 月提報校務會議審議。 

說明：一、依據本校九十二年六月二日九十一學年度校務會議記錄辦理。 

二、依前開會議記錄，校長遴選辦法修訂小組研擬規定時請包含下

列項目：（1）校長連任應獲得同意之比例。（2）校長連任行使

同意權之人員。（3）是否實施評鑑制度。 

 

決議：經投票結果，推選陳惠邦老師、林貴福老師、葉忠達老師、江天健老

師、蘇錦麗老師、成虹飛老師、李文政老師等七位校務會議代表組

成校長遴選辦法之修訂小組。 

 

柒、報告事項  

一、宣讀九十一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裁示：紀錄確定。 

二、宣讀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實習輔導處、進修暨推廣部、會計室、

圖書館、人事室等單位工作報告。 

  裁示：洽悉。 

 

捌、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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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秘書室 

案由：為增進學校自我瞭解，謀求學校自我改進，提升行政服務、教學及

研究品質，提升學生競爭力，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擬進行學校自我

評鑑，請  討論。   

說明：一、目前國內各師範校院除須面對社會潮流衝擊之外，尤其自從民

國八十三年師資培育制度的開放，師範校院面臨空前的挑戰，

如何強化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的功能，提供學生良好的學習

環境，提高學生的競爭力，展現學校辦學的績效，已是學校刻

不容緩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有必要透過學校自我評鑑的方

式，檢視學校的優缺點、困難及問題，凝聚共識，謀求有效改

進策略，建立學校美好的願景。 

二、目前國內大學及師範校院許多學校均已進行自我評鑑，另外教

育部在九月十三日、十四日舉行之「全國教育發展會議」結論

之一，亦包括要建立大學校院評鑑機制。 

三、本案業經 92 年 9 月 30 日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討論後決議：（一）通過進行學校自我評鑑，包括校務綜合評

鑑及學門評鑑。並請組一工作小組，討論其進行方式、時程及

評鑑標準等後續工作。（二）本案決議內容提送本校九十二學

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審議。 

四、該工作小組成員建議由校長指派。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工作小組請王教務長擔任召集人，裘主任秘書擔任副召集

人，工作小組成員請王教務長及裘主任秘書推薦。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申請九十四學年度特殊項目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案，請 討論。   

說明：一、九十四學年度特殊項目增設、調整系所案，本校擬申請增

設幼兒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二、幼兒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曾於九十三學年度申請特殊項目

增設系所，經教育部核復「暫緩」。本案經幼教系（所）

研議修正後重新提出申請。 

三、本案業經 92 年 9 月 30 日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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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後決議：原則同意，請幼教系（所）依據前次申請時，教

育部之審查意見修正內容後，提送本校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校

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十六條條文修正案，敬請  審議。  

說明：一、檢附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十六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

件七。 

二、本修正案前經本校九十一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決議在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敬請  審議。  

說明：一、檢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對照

表如附件八。 

   二、本修正案前經本校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決議在案。 

 

決議：一、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三、推選委員：……報請校長

聘任並推選一至二人為候補委員，並依序排列以應候補之需，

如推選教授代表出缺或長期不克出席時，由候補委員遞補。」

修正為「三、推選委員：…..報請校長聘任並推選二至三人為

候補委員，依序排列以應候補之需，如推選教授代表出缺，由

候補委員遞補。」；第二項「委員聘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之，

必要時得延長至次屆委員產生。」修正為「委員聘期一年，其

任期為每年十月一日至次年九月三十日止，連選得連任之，必

要時得延長至次屆委員產生。」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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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帶決議：本校教師於借調、教授休假研究期間能否擔任本校

各種委員會委員，請人事室就本校相關法規研議修訂。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案，敬請  審議。  

說明：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九。 

   

決議：一、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停聘、解聘等事宜。」修正為「一、教師評審委員會：…..停
聘、解聘、不續聘、資遺原因認定等事項。」；第一目「（一）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必要時得延長至次屆委員產生。」

修正為「（一）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並推選二至三人

為候補委員，依序排列以應候補之需，如教授代表出缺，由候

補委員遞補。委員聘期一年，其任期為每年十月一日至次年九

月三十日止，連選得連任之，必要時得延長至次屆委員產

生。」；第四目「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為原則，…….
姻親有關事項時，應自行迴避。」修正為「本委員會每學期至

少開會一次為原則，…….姻親有關事項，應行迴避。」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

八條條文修正事宜，請 審議。 

說明：一、依本校附小 92 年 8 月 8 日竹師實小人字第 092000213 號函暨民

國 92 年 2 月 6 日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九條之三規定辦理。 

二、本次修正重點說明如次： 

（一）詳細表列成立附小校長遴選委員會之條件。（第二條） 

（二）有關附小函請增加附小校長遴選委員會該校教師代表一

節，經提 92.09.30 本校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決議：本校附設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第三條修

正為：「遴選委員會設委員十五人，委員由本校教務長、

實習輔導處處長、本校教師代表六人、附小教師代表四

人、附小家長會代表三人組成之，以本校教務長為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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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開會時並為主席。本校人事室主任為執行秘書，附

小人事室主任為助理。本校教師代表六人，由校務會議

推選產生。附小教師代表四人，由附小校務會議推選產

生。附小家長會代表三人，由附小家長會推選產生。」

另附小人事管理員職稱業奉核定改為人事室主任，爰配

合修訂。（第三條） 

（三）為使遴選過程及標準力求客觀公正，建議修改委員應親

自出席不得由他人代理。（第四條） 

（四）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之三規定：依第九條第三項至第五

項組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師範校院及設有教育院（系）

之大學，應就所屬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校長辦學績效予

以評鑑，以為應否繼續遴聘之依據。故增列對於有續任

意願之校長辦學績效予以評鑑之規定，以為續聘與否之

依據。另明訂附小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小組之組成及方式

另定之。（第八條） 

三、茲檢附各師範學院附設實小校長遴選委員會成員比較表（如附

件十）、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第八條修正條文（草案）（如附件十一）及修訂前後

對照表（如附件十二）各一份，請 審議。 

 

決議：一、修正條文第二條請人事室商請校內具法學專長老師協助修訂。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項「本校教師代表六人，由校務會議推選

產生。」修正為「本校教師代表六人，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本校

講師以上專任教師推選產生。」；第三項「附小教師代表四人，

由附小校務會議推選產生。」修正為「附小教師代表四人，由

附小校務會議代表就附小教師推選產生。」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三項「…….應自行迴避。」修正為「…….
應行迴避。」 

四、修正條文第八條「附小校長任期四年，……就附小校長辦學績

效予以評鑑，以為應否繼續遴聘之依據。評鑑結果送請附小校

務會議參考，…….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後，……。」

修正為「附小校長任期四年，…….就附小校長辦學績效予以評

鑑，評鑑結果送請附小校務會議參考，…….出席代表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後，…….。」 

五、本案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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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臨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一案，敬請 審議。  

說明：一、本校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本校

教師評審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四款第二目，有關著作外審，校

教評會推薦評審教授之文字不甚明確，請提本（十）月二十日

校務會議修正。 

二、檢附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

件。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本校教師評審辦法中有關「校教評會」、「系（所、科）教評

會」名稱，請人事室修正使用統一名稱。 

 

拾、散會 

 

 


